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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6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于

2026年第二季度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的股份共计4,613,976股。截至2026年6

月30日，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16,423,601股股票，占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84.60%。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

得股票于行权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21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华

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浙江华

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同日，监事会、独立

董事就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或独立意见。

2021年6月4日至2021年6月13日， 公司在公司内部办公区域公示了本次

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在上述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未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符

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提出任何异议。 2021年6月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

行了核查。

2021年6月2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了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

《考核管理办法》，并授权董事会处理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事宜。同时，公司就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1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

票期权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21年6月21日为首次授予及预留股票期权授予

日，向符合条件的79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3,570.7515万份股票期权，向符合

条件的133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600.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均为10.50元/

股。同日，监事会、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的相关事项

发表了核查意见或独立意见。

2021年8月18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94），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实际登记股票期权3,559.90万份，实

际授予人数为763人。

2021年9月3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97），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实际登记股票期权598.65万份，实际

授予人数为127人。

2022年7月11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

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

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年4月27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权益

数量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2023年6月27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

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4年6月24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

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

案的表决。

2025年6月23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

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二、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四个行权期为2025年7月30

日至2026年6月20日，第四个行权期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第四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

（万份）

2026年第二

季度行权数量（万

份）

第四个行权期累计

行权数量

（万份）

第四个行权期累计

行权数量占当期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张伟丽

董事（已卸任）、财

务总监

1.7640 0 0 0.00%

郭海滨 董事会秘书 2.9400 0 0 0.0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8人）

1,613.5896 376.1352 1,339.5106 83.01%

合计（470）人 1,618.2936 376.1352 1,339.5106 82.77%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第四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

（万份）

2026年第二

季度行权数量（万

份）

第四个行权期累计

行权数量

（万份）

第四个行权期累计

行权数量占当期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张伟丽

董事（已卸任）、财

务总监

1.1760 0 0 0.00%

郭海滨 董事会秘书 1.1760 0 0 0.0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1人）

320.6658 85.2624 302.8495 94.44%

合计（93）人 323.0178 85.2624 302.8495 93.76%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T+2日）上市交易，以上数据为截止2026年6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行权股票来源情况：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

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470人，2026年第二季度共33人行

权且完成登记。

预留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93人，2026年第二季度共10人行权

且完成登记。

三、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

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26年第二季度，本次激励计划行

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4,613,976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应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截至2026年6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暂

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

（三）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6年第二季度股票期权行权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94,574,241 4,613,976 1,999,188,217

总计 1,994,574,241 4,613,976 1,999,188,217

注：本次变动前股数为公司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数据。 实际变动情况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6年第二季度，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的股票数量合计4,613,976

股，共募集资金24,177,234.24元。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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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2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8,000万元~1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24,487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1%

累计已回购金额 128,795,293.9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7.24元/股~73.00元/股

注：本公告以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公司总股本即395,976,049股为准。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含本数），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元/股（含），不高于董

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8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6年6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24,48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5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3.00元/股，最低价为57.2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28,795,293.90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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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珀莱转债自2022年6月14日开始转股，截至2026年6

月30日, 累计共有人民币986,000元珀莱转债转换为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263股，占可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珀莱转债金额

为人民币750,727,000元，占珀莱转债发行总量的99.8688%。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珀莱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4,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1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08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

12月8日公开发行了7,517,13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75,171.30万元，期限6年。 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

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存续期

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1年12月8日至2027年12月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03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75,171.3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月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债券代码“113634” 。

根据有关规定和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珀莱转债” 自2022年6月14日起

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2年6月14日至2027年12月7日，初始转股

价格为195.98元/股， 最新转股价格为95.46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

下：

1、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2年5月30日起，珀莱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为139.3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2、 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

成，自2022年9月9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38.9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份调整 “珀莱转

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5月29日起，珀莱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为98.6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

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4、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05,350

股回购注销完成，自2023年8月29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8.6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实施完成暨调整 “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3-045）。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10月23日起，珀莱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8.2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5）。

6、 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66,192

股回购注销完成， 自2023年12月18日起， 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8.25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6）。

7、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4年6月25日起，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97.3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8、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509,992

股回购注销完成， 自2024年10月28日起， 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7.41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9、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6月17日起，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96.2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10、 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242,

424股回购注销完成，自2025年8月26日起，珀莱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6.26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

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11、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10月17日起，珀莱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95.4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5）。

12、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完成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29,344股，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珀莱转债转股价格

未发生变化，仍为95.46元/股，故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不调整

“珀莱转债” 的转股价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不调整“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 珀莱转债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

4,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0.00001%。

截至2026年6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986,000元珀莱转债转换为公司A

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26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0.0026%。

截至2026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珀莱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50,727,000

元，占珀莱转债发行总量的99.868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6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6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5,976,008 41 395,976,049

股份合计 395,976,008 41 395,976,049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352850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 � �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26-037

债券代码：127109� � � � � � � � �债券简称：电化转债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电化转

债”自2025年12月2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票。 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共有123,

900.00元“电化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为12,330股。 截至2026年6月30日，累计已

有415,500.00元“电化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41,188股，占本次“电化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65%。

未转股情况：截至2026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电化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486,584,

500.00元，占“电化转债”发行总量的99.914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电化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08号），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487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8,700万元，

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可转债已于2025年7月4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电化转债” ，债券代码“127109” 。

根据相关规则和《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电化转债” 转股期为2025年12月22日至2031年6月

15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0.10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9.99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电化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6月11日起由

10.10元/股调整为9.9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因实施权益分

派调整“电化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

二、“电化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共有123,900.00元“电化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

股数为12,330股。截至2026年6月30日，累计已有415,500.00元“电化转债”转换为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41,188股，占本次“电化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65%；

尚未转股的“电化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486,584,500.00元，占“电化转债” 发行总量的

99.9147%。

自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股增加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629,510,571 100.00 12,330 629,522,901 100.00

总股本 629,510,571 100.00 12,330 629,522,901 10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工作部联系电话：0731-55544048进

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3004� � � � � � � � � �证券简称：声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3

债券代码：127080� � � � � � � � �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声迅转债（债券代码：127080）转股期为2023年7月7日至2028年12月29

日，目前转股价格为28.94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6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

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6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

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3〕65号” 文同意，公司28,

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2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

债券代码“12708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7月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2� 月29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34元/股。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 （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34元/

股调整为29.1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 （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14元/

股调整为28.9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6年第二季度，“声迅转债”因转股减少267张（金额为26,700元），转股数量为918

股。 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末，“声迅转债”因转股减少6,795张（679,500元），转股数量为

23,361股，剩余可转债2,793,205张（剩余金额为279,320,500元）。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转

股（股）

其他

（股）

小计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3,121,025 16.03% 0 0 0 13,121,025 16.03%

高管锁定股 13,121,025 16.03% 0 0 0 13,121,025 16.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8,741,418 83.97% 918 0 0 68,742,336 83.97%

三、总股本 81,862,443 100.00% 918 0 0 81,863,361 100.00%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声迅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五、备查文件

截至2026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 � �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4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认同，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第1期A股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分别于2025年10月30日、2026年3月30日召开

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原方案的调整及变更。 变更后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3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

1

，回购实施期限延长至董事会审议通过变更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止（即2027年3月29日），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其中回购股份用途变

更为注销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1

（因公司实施A股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自2026年5月19日起调整为人民币58.68元/股。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

公司自2025年9月3日起开始实施回购。 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156,622,000股， 回购总金额约为人民币5,

879,656,466.60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97%

2

，平均成交价为人

民币37.54元/股（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42.2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34.31元/股）。

2

（因公司于2026年6月9日发行225,877,669股新H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5,265,308,078股，故公司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稀释。 ）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集合竞

价；（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4、 关于回购事项具体内容及历史进展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9月4日、

2025年10月10日、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1日、2025年12月2日、2025年12月12日、

2026年1月5日、2026年2月3日、2026年2月4日、2026年3月3日、2026年3月31日、2026年4

月1日、2026年5月7日、2026年5月29日及2026年6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A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757� � � � � �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6-32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日、4月

23日分别召开十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二〇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回购专项贷

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币1,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61元/股

（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日披露的《十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7号）、《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8号），2026年4月24日披露的 《二〇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12号）。 2026年5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公司已取得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 2026年6月3日，公司披露了《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28号）。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6月30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36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553%， 最高成交价为

3.9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4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096,200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

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

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

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496� � � � � � �证券简称：*ST清越 公告编号：2026-055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

据虚假记载，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公司于

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

简称《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

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如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

票将自披露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暨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

0382025011号）。 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清越科技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

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

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如根据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自披露收到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

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

书为准。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第12.2.6条，在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收到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的，

应当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 上海证券交易所后续将依法依规作出是否终止公司

股票上市的决定。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6-053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06月17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含）；回购股票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而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出售），如未能在股票

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票， 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票将

予以注销。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12.42元/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的，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票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

月。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股票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请参见于2026年06月1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6-048）。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6年0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52,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1,580,188,215股比例

为0.17%，最高成交价为7.50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9899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19,284,22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等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将在

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02日


